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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克服传统法思想对新型生态法治理论构建的影响方面具有积

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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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始于 20世纪 60年代的俄罗斯生态立法运

动,将传统的以/ 人与人0关系的调整作为逻辑起
点的法律观逐步地向以/人与自然0相互关系的调

整为价值本位的(后)现代型法律观过渡。法的正

义价值也开始从个体的比较正义向社会正义推

演,法的秩序诉求亦从人类社会的井然有序延伸

到自然界的和谐有序, 法律制度开始围绕着/人与

自然0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满足个体人的权

利宽限,也保障整体的生态自然权,从而在人与自

然、今人与后人之间架构起法律规制的框架。

一  俄罗斯生态立法的历史考察

(一) /生态法0概念提出及其内涵

苏联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生态法0这一在当时

人看来十分时髦的法律术语的国家。20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 / 生态法0一词对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把/法0和/生态0两个

概念有机结合起来的是苏联法学家奥 #斯 #科尔

巴索夫,他在 1976 年出版的5生态学: 政策与法6
著作中,直接提出了/生态法0的概念 ¹ ,明确主张

用/生态法0概念作为人们熟知的自然保护法这一

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部门的新名称。

奥 #斯 #科尔巴索夫的/生态法0概念提出以
后,立即引起了苏联法学界和生态学界的热烈讨

论,对这一概念或褒或贬, 争论不休。反对者认

为, /生态法0这一概念违反了确立一个法律部门
名称所遵循的原则,因为/法律部门的名称应以法

律关系的客体为基础0 º , / 生态法0是一个/ 不得

体的0或者/不合规矩0的概念»。/ 生态法0作为

自然保护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基础,不符合法律部

门名称确立的要求, 并且这一不当作法还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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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法0、/土壤法0等概念的出现 ¹。反对者主

张,应当用/环境法0作为自然环境保护法这一法

律部门名称。认为/环境法0用作自然环境保护法

这一法律部门、法律学科部门及法学课程的名称,

是一个已存在的客观事实, 它不取决于立法者的

意志或者学术评价 º。

尽管奥#斯#科尔巴索夫提出的/生态法0的
概念未被苏联学界一致接受,但从 20世纪 80 年

代初期开始, /生态法0一词在苏联学者的环境法

研究著作中大量出现。原/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

研究所环境保护法问题部0也于 1988年正式更名

为/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生态法部0 » , 现

为/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生态法研究中

心0;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自然保护法和土
地法教研室0也更名为/生态法与土地法教研室0

或/生态法教研室0。时至今日, /生态法0作为一

个法律部门名称, 作为一个法律学科部门的名称,

得到了俄罗斯联邦官方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并

逐步为环境法学界所接受。

/生态法0的内涵并不是/环境法0内容的翻版

和标新立异, 它体现了俄罗斯环境立法在价值理

念上的革命性进步。传统立法以/人的利益0作为

一切价值的核心和价值评判的标准, 以调整/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0作为调整的手段进而维护人的法

益。生态则是以/人与自然0的整体利益作为考量
的中心,通过对/人的行为0的规范性调整, 进而实

现人的法益和环境法益的同等保护, 是对传统法

理论中关于/法益0内涵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¼。

它不仅仅立足当前人利益的保护,更着眼于人类

未来的发展。/生态法0是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

利益,调整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里的生态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它规定了人们在利

用和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行为准则½。/ 生态法

是调整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特

殊社会关系, 即生态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体

系。0¾但也有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为/生态
法是根据生态法思想创设的, 旨在调整自然资源

所有制方面, 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

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有害化学、物理和生

物影响方面以及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生态权利和

合法利益方面所产生的具体社会关系规范的总

和0 ¿。

(二)俄罗斯生态立法的历史发展

俄罗斯生态立法的发展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

11世纪,在古罗斯颁布的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就可以找到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这个

时期俄罗斯生态政治的特点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所

有权、国家的经济、军事、税收利益的保护来实现

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国家管理,并最终实现

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这也是早期俄罗斯生

态立法的特点之一。1016年的5罗斯法典6À明确

作出对村社财产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偷伐树木、

破坏树穴野蜂巢者处以一定罚金。5罗斯法典6的
第 69 条还规定了/对偷窃海狸皮者罚 120 戈比,

受到同杀害奴仆一样的处罚0 Á。1649 年颁布的

5国民会议法典6也作出了对在别人池塘里捕鱼,

捕海狸、水獭视为偷窃财产的相应规定。15世纪

的俄罗斯,经常受到鞑靼人侵犯, 出于军事考虑,

俄罗斯特别注意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严格禁止在

禁区内伐树,并设有专人看护森林,以防止鞑靼人

的长驱直入。

到了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的生态立法开

始注意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维护。俄罗斯

人已经意识到过度捕猎会造成某些物种灭绝, 过

度的砍伐会造成某些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17

世纪的俄罗斯,在相应的法律文件中对捕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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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捕猎的动物种类以及捕猎工具的尺寸等

就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1635 年 8月 28日沙

皇曾颁布诏令: / 禁止用捕兽夹子捕捉海狸和水

獭0,以防止该物种灭绝。彼得一世还下令, 禁止

毁灭河流沿岸的森林, 某些特别珍贵的林木物种

被宣布禁伐。

如果说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要求最早是在

所有权范围内实施的, 那么保护空气、水及公共场

所不受污染的要求则是以行政命令和规章的形式

体现的。1640年米哈伊尔 #费多罗维奇 # 罗曼

诺夫¹下旨: /死亡的马匹及其他牲畜应在市郊外
空旷处深埋, 市内街道上及市郊村镇各处不得有

死牲畜0。1755 年5各省管理条例6规定: /地方

(县)警察局长有责任监督各处道路清洁0。1782

年的5警察章程6规定: /关注街道清洁及铺设石块

为警察局长的责任0。1845年的5刑事及劳教处

罚条例6规定/如有人建造法律上认为对空气或水

有害的工厂, 无论在域内域外, 尤其在河流上游,

则这些工厂必须取缔。该人应受七天至三个月的

拘禁或 300卢布以下罚金。0 º

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 1917年~

1991年) , 俄罗斯生态立法以/ 人类利益中心主

义0为出发点,对自然资源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家的环境管理完全是基于对人的生命健康的保

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商业利用。

1917年 10 月 26日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

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将土地连同其他自然财富完

全实行国有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私有被取

消。这一时期对环境的保护问题基本上是作为卫

生问题而非生态问题看待的。生态法体系中主要

的不是法律, 而是苏联及苏俄政府的决定、主管部

门的规定及指示。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无论从经济制度、思想

观念及国家发展模式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

革。/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根本改

变,要求创制新的生态法律,而不是完善和发展现

行的生态立法。其目的是保证对现在条件下的自

然环境保护关系进行综合调整0 »。这一时期俄

罗斯生态立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传统生

态立法的优秀成果和成功经验基础上, 开始探寻

生态立法体系新方法和新路径的构建; 开始关注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以 1993年颁布的5俄罗斯联邦宪法6为契机,

进行生态立法理论的革新, 并起草了 2002年5环

境保护法6的新文本。生态保护领域的立法工作

对俄罗斯联邦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部同国家杜马

之间的关系尤为关注, 俄罗斯联邦立法草案列入

优先项目之中,建立了生态立法的研究中心,以便

组织对自然环境保护根本性问题的研究, 并协调

各研究机构的力量0¼。

二  俄罗斯生态立法价值理念嬗变:

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0到
/人类 ) 自然共同利益0

  当今,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生态破坏、资源枯

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笼罩

在世界各国人们心头上的阴影。尤其当生态环境

的破坏已转化为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时, 人们不

得不自觉地对本身的行为乃至传统的立法价值理

念作出反思和检讨。早期俄罗斯人在对待/人与

自然0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同样也是基于人类自身

利益(抑或保护对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抑或保护

国家的军事利益等)的需求,实现对自然界的控制

和改造的。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0为基点的/主

客二分0的认识论,必然导致一切立法价值判断与

制度设计完全基于人类利益的考量、依据人类的

现实需要,以能够为人类服务的价值维度进行评

判。在这种/人类功利主义0研究范式的指导下,

人类社会自然成为自然界的对立面,法律也成为

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挥霍自然资源的/合理0

秩序的保护屏障。以至于苏联时期将对自然界的

一切生态利益完全处于公权力的掌控之下, 成为

满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后, 在/ 人

与自然0关系问题上, 俄罗斯学者意识到对同

伴 ) ) ) 自然界予以尊重以及自身的行为应当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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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万物的共存的重要性, 开始尝试将自身的利益

需求同自然的利益结合到一起,从整个生态系统

的完整、稳定、完美的基点出发, 将不损害生态环

境作为自身活动的前提。开始强调社会利益应由

/人类利益0和/生态利益0共同构成。人类应该由

自然界的征服者向自然界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身份

转换。人类作为生态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将自身的利益与生态自然的利益融合在一

起,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永

续发展 ¹。对自然的尊重不仅仅是基于人类的同

情心和意愿、人类的利益及自然界对人的工具价

值,更多的是将自身的活动同自然界的生态规律

相结合,于是俄罗斯新的生态伦理悄然形成, /人

类与自然整体利益0成为了俄罗斯生态立法价值
评判新基点。基于这种理念, 俄罗斯生态立法开

启了革命性的新纪元, 甚至明确提出了在俄罗斯

建立/生态国家0的主张 º。这不仅仅昭示了俄罗

斯全新的立法理念的形成, 同时也预示着俄罗斯

已经开启了从/法治国家0到/ 社会国家0, 进而实

现/生态国家0的未来发展路径的转换。

三  俄罗斯生态立法的制度重构

(一)生态立法的法典化运动

法典化的立法形式作为成文法国家生态立法

的理想化模式,不仅表明了一国生态立法的发展

水平, 同时也代表了该国生态立法的发达程度。

20个世纪 80年代俄罗斯就开始了生态立法法典

化活动,莫斯科大学�. �. 彼得罗夫教授曾建言在

俄罗斯应进行生态法典的编撰工作, 并设想在生

态法典中涵盖自然(生态的)保护法以及其他具体

的涉及生态保护条例和规定 »。

1988年 1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

部长会议通过了5关于国家自然保护事业具体改

革6的决议,决定创建苏联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

并着手制定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5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典6。但当时,由于人们对苏

联国内进行环境保护的主客观因素认识不足以及

各部门之间利益不可调和, 这一决议拖延了数年。

1990年,俄罗斯重新召集了各方面的权威人

物组成了制定统一生态法典的法律草案工作小

组。1991年是俄罗斯生态立法的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性质的一年。俄罗斯权力机关进行了大量

的生态立法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生态法律

制度的形成和强化, 为生态法典编撰奠定了厚重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尝试。

2002年 1月 10日, 俄罗斯颁布了新的5环境

保护法6。新的5环境法6所体现的法律理念与表

达形式完全符合 1993年俄联邦宪法所确立的保

护公民生态权的立法精神,对/生态审计0、/生态

危机0、/生态安全0等术语进行了专门性的阐释,

所有涉及有关/生态0的概念在俄罗斯立法上已经

被完全接受,并且原则上可以在符合相应的法典

精神条件下适用。

从 2004年 3月开始,俄罗斯实现了国家生态

监督职能与自然资源利用所有者职能的相互分

离。俄罗斯重新组建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负责进

行对生态、工艺和原子能领域进行国家监督的联

邦机构,直接隶属俄联邦政府;另一个是负责对自

然资源利用的国家监督的联邦部门,隶属俄联邦

自然资源部。俄联邦生态法典的制定方案和组织

工作由俄联邦自然资源部负责。

在当今的俄罗斯, 生态法典制定已经从理论

层面的讨论落实到具体的编撰实践中来。理论界

讨论的已经不是应不应当制定生态法典的问题,

而是已经着手进行对生态法典的具体架构设计和

相关理论论证的探讨和研究工作之中。譬如: 生

态法典制定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它和其他的(包

括以前联邦生态基本法律)生态法律规范有哪些

区别? 它在俄罗斯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中占有怎

样的地位? 它调整的对象是什么? 它和另外的生

态法律调整对象的划分是怎样的? 等等。

生态法典的创制是衡量俄罗斯生态立法发达

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法律编纂、规范之间

的整合、汇编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法典形式的合

理化;同时借助现代科学的手段,实现立法内容上

的优化以及利用日渐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对生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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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诉求的影响力, 通过大众媒体为构建

俄罗斯生态法治社会进行建设性的活动, 积极的

致力于满足俄罗斯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需

求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之间最迫切的现实矛

盾问题的解决。

(二)生态安全观的确立

生态安全问题在俄罗斯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据

着非常重要位置。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的联合国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0 提出了/ 环

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0的理念,使得有关环境安全

的讨论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在这样

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1992年俄罗斯实施了5生态安

全纲要6,第一次明确将生态安全保障作为国家基

本战略在立法上加以确立。1993年的5俄罗斯联
邦宪法6的第 2条还确立了/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

最高价值0的原则,宪法的 42条中首次规定了/公

民的生态权的优先性0。自此,俄罗斯生态安全战

略找到了宪政意义上的确立根据。

1997年 12月 17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国家

安全构想6确立了生态安全较之其他国家安全具

有优先性的原则,并提出了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保

障的法律体系设想。在 2000年 1月 10日修订后

的5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6的总统令中,将/根本上

提高俄罗斯生态状况0确立为生态安全保障的基

本任务之一, 将生态安全保障的优先政策纳入到

国家生态领域优先考虑的政策调整范围之中。

在俄罗斯,生态安全保障除了有法律上的依

据之外,俄联邦政府推行的生态政策也是实施生

态安全战略的重要保证。根据 1997年 12 月 17

日颁布的宪法性法律5俄罗斯联邦政府法6第 18

条的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和国

家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实施统一的国家政策。

2001年 7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

5俄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中期规划( 2002~ 2004) 6中

重申了俄罗斯公民有获得生态安全的权利, 为了

保障这一权利实现, 提出了关于建立国家生态保

险的必要性。在 2002年 8月 31日俄罗斯联邦政

府通过的5俄罗斯生态学说6的政府决议中提出,

保障生态安全是俄罗斯联邦在生态领域国家政策

的终极目标, 创建生态安全保障的有效法律机制

将是实现俄罗斯国家生态政策的基本任务之一。

2003年 6月 4日,在俄罗斯国务主席团会议

提出了在俄罗斯实施新的国家生态学说的建议,

并原则通过了52002~ 2010 年俄罗斯生态和自然

资源纲要6施行决议, 同时指出,对环境状况恶化

的情况实施国家登记制度,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

障居民和自然领土的生态安全,其中包括居民健

康,生态秩序的维护和生态灾难的预防等。

生态安全保障在俄罗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

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调整生态安全法律规范的多寡

上,同时还体现在相关国家机关对生态安全实施

监察和调控的程度上。在俄罗斯,有权实施生态

安全国家监督和监察的机构超过了 15个,其中在

自然资源部、原子能部、能源部和国防部都设有专

门生态安全管理局, 同时设立了生态安全保障基

金和确立了相应的国家生态安全标准。与此同

时,俄罗斯还加大了用于维护生态安全活动的财

政预算支出。在采用统一的国家生态安全标准的

基础上,试图建立统一的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以确保在生态安全领域国家监督机构的优化以及

推动相关国家标准的完善。同时,在生态安全领

域的司法实践方面, 俄罗斯定期对联邦最高法院

和最高仲裁法院每年审理的有关危及生态安全领

域的司法判例和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的总结, 以此

逐步消除有关生态安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三)立法的生态化趋向

生态化( Ï¼À½À́º¹±ÈºÑ)从人类与生态的整体

观出发,以后工业化社会作为其背景,以西方生态

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客一体0为其哲学基

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是人文

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的统一。俄罗斯立法的生态化是以俄罗斯联邦宪

法为基础,以环境立法生态化为主,其他部门立法

生态化为辅, 国际立法生态化为补充的/三位一
体0的立法模式。

1. 宪法的/生态化0。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早从立法层面上对/人与

自然0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国家之一。早在 1960

年通过的5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6中就确立了/人与自然0法律调整的基

本原则, 将二者的关系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是在

1977年苏联宪法和 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

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确立的有关/代际平衡0和/可

持续发展0的生态观之中。1978年俄罗斯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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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条规定, /为了当代及子孙后代,俄罗斯要采

取必要措施保护环境及科学、合理使用土地、矿

藏、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保护空气和水的清洁, 保

证自然资源的再利用, 改善人的周边环境。0
1993年5俄罗斯联邦宪法6是一部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新的宪法之一,它的/新0不仅仅体现在

年代上,主要的是它代表了立法理念上的/ 新0。
在 1993年的5俄罗斯联邦宪法6中,涉及生态问题

的法律条款大约有 8个。同其他国家相比, 俄罗

斯宪法中有关生态问题的内容已经规定得非常具

体,足以在宪法层面解决俄罗斯环境保护及对自

然资源合理使用及其他各种环境问题 ¹。

2. 环境立法的生态化。

俄罗斯的环境立法可以分为自然资源立法和

环境保护立法。环境立法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以

法律的手段保障自然资源利用过程必须满足生态

化的要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标准是: 保证

资源的不枯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要以满足生态规

律作为前提。其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是恢复良好

的环境,其重要的标志不仅是清洁无污染, 还有资

源量不枯竭,保持生态稳定,物种的多样性等。

在土地立法方面, 俄罗斯建立了统计和检测

土地生态状况的机制和制定土地使用者最佳利用

土地的生态标准,对违反土地生态化要求的土地

使用者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对合理使用土地

并达到法律规定的生态化要求的土地使用者规定

了物质上的奖励机制。5俄联邦土地收费法6第 2

条规定/土地收费的目的就是鼓励合理利用并保
护土地0;在俄联邦地下资源法中规定, 地下资源

的使用者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拥有必要的技

术、财政及其他手段,以此作为对地下自然资源合

理使用和保护的保障。根据 1995 年 11月 23 日

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6的第 3 条规定,

实施生态鉴定中的一切经济行为必须要符合生态

安全要求,对地下资源的适用必须建立生态化使

用的许可制度;在水法的生态化利用过程中,根据

水体的利用及分配的不同性质(如生活所需,还是

医疗、工农生产等)对水的利用上采取多种不同而

又具体的生态要求。此外, 对珍稀动、植物的利用

和保护也规定了具体的生态化要求。在 2002 年

1月 10日颁布的5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6第 3

条中,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再生和合理利用视为环境保

护和生态安全保障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 对生

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这两个客体的保护优

先于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保护, 后者被视为实现前

两者的条件和前提 º。

3. 其他法律部门立法的生态化。

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立法的生态化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刑法立法的生态化

在 1997年 1 月 1日生效5俄联邦刑法典6中

明确了对/环境法益0保护的刑事立法目的, 在刑

法第 2条中确立了/环境保护0的任务。为了有效

地预防生态安全领域的犯罪及有效地打击生态违

法犯罪,在刑法的第 26章专门规定了生态犯罪的

构成及种类 »。在刑事责任承担方面, 突出特点

是将/经济损害0同/生态损害0一并作为判定生态

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 从而保证了刑法立法与

生态立法的相一致。

( 2)民事立法生态化

5俄联邦民法典6(第 130条)中将森林、多年

生植物等同于诸如土地、矿床、独立水体、建筑物

及构筑物等不动产加以同等保护¼。同时, 俄罗

斯民法典又在生态资源利用中引进了民事合同法

律要素,5俄联邦民法典6第 550条第 2款规定/不

遵守不动产出卖的形式将导致合同无效0 ½。

( 3)经济立法的生态化。

经济立法生态化主要表现为将保障生态安全

的目标视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那些能

够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经济关系调整领域, 例如

在对某种经济行为进行授权许可、鉴定、监督和审

计等活动中,将生态安全的保障放在一个十分重

要的位置。俄罗斯联邦在 1995年 11月 23 日通

过的5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6的第 3 条规定, 实

施生态鉴定中的一切经济行为必须要符合生态安

全要求;在 1997年 7月 21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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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生产领域工业安全法6第 3条中同样规定了

/工业生产安全的要求必须符合以下规范,即: 保

护居民和领土免受意外情况威胁、保障居民卫生

防疫顺畅、保护自然环境和保障生态安全0; 在
1999年 12月 21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国家城市

技术监督决议6中,对调整和保障工业生产安全的

所有规范和条例进行了统计, 并列举了相关的规

范清单。在这些规范中虽然没有规定有关工业生

产生态安全要求的特别规范,但在 300多个包含

生产安全内容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

要保障工业生产安全的具体要求。

( 4)社会立法的生态化。

社会立法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和企业

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根据俄罗斯 1992 年

3月 11 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集体合同和协议

法6第 13条的规定, 在俄罗斯企业主和员工签订

集体劳动合同时应当明确双方就生产中可能出现

的生态安全问题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在签订的协

议中应当事先明确生产中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要

求。在俄罗斯 1996 年 1月 12日通过的5俄罗斯

联邦关于工会及其权力和活动保障法6的第 20条

还规定,为了保证生产符合生态安全的要求,工会

有权参与有关协调生态安全保障问题的法律和其

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

4. 国际立法的生态化

国际立法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参加、

缔结的或者签署的国际条约及协定首先必须满足

俄罗斯生态安全之需要。在5俄罗斯联邦的对外
政策构想6中提出了: 俄罗斯应积极扩大对外合

作,以便保障生态安全,包括引进最新的技术促进

国际交流¹。当出现紧急情况可能威胁到俄罗斯

生态安全时, 基于国家主权安全的考虑,俄罗斯有

权退出签署的相关国家条约 º。

过去 50年中,俄罗斯在环境保护、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通过了 70多个多

边条约。国际立法的生态化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

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其调整的范围不

仅仅限于环境保护领域, 同时还包括合理利用自

然资源领域 »。根据俄罗斯于 1991年 12月 8 日

签署的5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6第 7

条,独联体各个成员国将环境保护和参与建立普

遍接受的国家生态安全系统方面的合作纳入到独

联体共同活动的领域之中。在 1992年 2 月 8 日

签署5独立体关于在生态和环境保护领域开展合

作的协议6中确立了每个公民有权获得良好的自

然环境权和生态安全权。独联体各成员国有义务

解决好各自领土内的自然资源利用问题, 必须对

共同的生态安全和生态的良好状态给予足够的重

视。1991年 12月 29 日在独联体跨国联席会议

上通过了5生态安全若干原则6这一推荐性立法文

件,供各国在建立统一的生态安全保障方法和对

生态安全威胁认定方面作为参照。在该条约中第

一次将来自他国的生态安全威胁称之为/生态恐
怖主义0。

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大

国,在如何应对 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

机,实现人类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

大胆而有益的立法探索和尝试。俄罗斯生态立法

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及制度架构对那些试图理性构

建全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后发外生型国家, 在如

何克服/人类利益中心主义0的传统法思想对/人

与自然整体利益0为核心的新型生态法治理论构

建的影响方面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1本文系黑龙江省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

目编号: 06B018)和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项

目(项目编号: 1152hq03)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项目编号: 11522075)的阶段性成果。2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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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美国签署的5俄罗斯与美国关于缩减常规性武
器条约6 ( 2000年 5月 4日通过的5关于核准俄美两国关于进一步
缩减常规性武器条约6的联邦法律第 2条明确规定了当俄罗斯面

临生态安全威胁时,俄罗斯有权退出与美国签署的双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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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Â±³À, 2007, l 3.


